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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人             (以下簡稱借款人)茲因承購政府核定     年度              公司

獎勵投資興建之               國民住宅社區國民住宅壹戶，向 貴署(府)借到國民住宅貸

款，約定條件如下：

一、借款金額新台幣                   元整。

二、本借款以     年為期，其起迄日期另於借據內訂明。

三、本借款利率如下：

    (一)新台幣                   元整，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定期儲金機動

利率加百分之○.五七五計算機動調整，最高不得超過年息九厘。

    (二)新台幣                   元整，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定期儲金機動

利率加百分之一．九計算機動調整。

四、本借款之本息自撥付借款之日起，依下列規定償付：

    (一)貸款償還方法，借款人同意依下列第      目方式償還。

        １、分      年(      期)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２、本借款前      年按月付息不還本，自第      年起分      年(      期)按

月平均攤還本息。

    (二)借款人按期應攤還之金額，到期未能償付時，應就逾期欠繳本息部分，按日加收原

貸款利率百分之二十違約金，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應就逾期欠繳本息部分，按日

加收原貸款利率百分之四十違約金。

    (三)借款人如自願縮短貸款償還期限者，得提前償還之，提前償還之貸款免計利息。

前項應攤還之本息，按期由借款人直接繳送當地                  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          銀行)。

                               縣       鄉鎮                                                    
五、借款人承購之住宅坐落                          段     小段第         地號(門牌

                     市       市區                                                    
縣     鄉鎮     村     路

段     巷     弄     號     樓第     建號)。
市     市區     里     街       

六、本借款應於借款人簽訂本契約並就其所承購住宅及基地自行向該管土地登記機關辦妥設

定第一順位抵押權登記予             (所需費用由借款人負擔)後憑原印鑑出具借據

撥付。

七、借款人應於完成建物登記後一個月內，委由          銀行代為將住宅投保與貸款金額

相同之火災保險(含地震險)至本貸款本息全部清償時為止，以向 貴署(府)為受益人，投

保火險(含地震險)所需費用由借款人負擔，相關事項依附具承諾書辦理(如附件)。

八、借款人積欠貸款本息達三個月，經催告仍不清償者，即喪失分期攤還之權利，全部債務

視為到期。除依法追償外，並按本契約第四條規定標準加收違約金(利息均照計)。

九、借款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一經  貴署(府)或          銀行通知全部債務視為到期，



借款人即應於通知期限內繳還全部借款本息。如逾期不還除依法追償外，並按本契約第

四條規定標準加收違約金。

    (一)在申請承購國民住宅前已有自用住宅者。

    (二)家庭收入，未符合主管機關當年公告之收入較低家庭申購國民住宅標準者。

    (三)將國民住宅作非法使用者。

    (四)積欠貸款本息達三個月，經催告未清償者。

    (五)將國民住宅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未經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同意者。

    (六)同一家庭有貸款自建或政府直接興建或獎勵投資興建國民住宅之國民住宅貸款超過

一戶者。

    (七)將本國民住宅變更為非居住使用或出租，經通知後逾三十日未予回復或退租者。

十、貴署(府)對借款人所為之通知催告或其他意思表示，均以到達承購住宅之處所時，發生

效力，不因借款人他遷或拒絕收受送達而受影響。

十一、借款人承購住宅及基地在貸款本息未清償前，如因死亡而無人繼承，或繼承人申請限

定繼承或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者，全部債務視為到期，應即清償全部貸款本息，否則

任由當地          銀行代理  貴署(府)申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取償。

十二、本借款以經辦貸款之          銀行營業地為履行地。

十三、本契約代理人之代表人董事長變更時，承受其職務之人不須辦理變更登記即為當然代

表人。

十四、本契約未定事項，依照國民住宅條例及有關法令規章之規定辦理。

十五、本契約一式三份，有同等效力，除正副本各一份由          銀行執存外，餘副本乙

份由借款人收執。

十六、本契約附帶條款與本契約同一效力。

上列條件絕對遵守不誤。

此致

              (內政部營建署、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擇一填寫)

代理人：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董事長

借款人：                                               (簽名蓋章)

縣    鄉鎮    村    路
住  宅：                               段    巷    弄    號    

樓       
                            市    市區    里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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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附帶條款

調整利率紀錄




